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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推进养老金融发展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李喆  2024 年 9 月 20 日 

 

2024 年 9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根据决定，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

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从 2025 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用 15年时

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 60周岁延迟到 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

退休年龄从原 50 周岁、55 周岁，分别延迟到 55 周岁、58 周岁。实施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是为了适应人口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同时推动了养老金融

的发展。 

一、人口结构变化现状分析 

本次退休年龄的调整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本决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

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有

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截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

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存在。数据显示，1953 年到 2023 年的 70 年间，65

岁及以上总人口已从 2,593.00 万人增长到 21,676.00 万人，增幅 735.94%；同

一时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 4.40%上升至 15.40%，增加 11.00

个百分点，老龄人口总量和占比均显著提高。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口结构

现状发生变化，同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弹性退休年龄可满足部分劳动者对退

休时间不同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参加工作初始

年龄后移，延迟退休年龄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图 1 1990-2023 年我国 65岁及以上总人口及占比（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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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金体系建立情况及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养老服务行业的创新和发

展，为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提供政策基础。2016 年 3月，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

银监会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首

次将“养老”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文件提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改进完善养

老领域金融服务，将探索建立“养老金融事业部制”。2016年 12月，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

发展“适老金融”的要求。此后，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一系列的关于加强金融适老

化的相关政策。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近年来，发展养老金融、服务养老事业，成为金融行业重要工

作。2023年 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养老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被明确

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长期人口老龄化社会对养老提出新要求。欧美等发达国家老龄人口基数小且

老龄过程缓慢，运营模式相对成熟，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养老基金资产规模高且

市场化投资、运营的金融工具丰富。我国自 2000 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

人口比例提高，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相互叠加，中国养老问题更为复杂，

突出表现为养老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国

家社会在长期人口老龄化环境下的持续发展，使得养老体系和制度的建设需要国

家部门、行业机构、用人单位与个人家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最终实现养老目的。 

目前，我国养老金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基本定型，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范围

广泛、多方主体参与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其中第一支柱是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主要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

单位主导的职业养老金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截至 2023 年年末，企

业年金已经覆盖 7,000多万人，积累基金 4.5 万亿元；第三支柱是国家税收优惠

支持，个人自愿参与的个人税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个人

商业养老保险。目前，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进入发展新阶段。在政策支持和引

导下，2022 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落地实施，并在缴纳、

投资和领取方面均有税收优惠，第三支柱进入发展新阶段。截至 2024 年 6 月，

已经有 6,000多万人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 762 款，正在发

挥其应对养老金金融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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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养老金体系面临三支柱发展不平衡问题，其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人群广泛，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制度发展滞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起

步较晚。养老服务金融产品仍以存款和保险产品为主，金融产品少且同质化高、

投资渠道不充分。在面临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市场风险等情况下，亟待解决养老

金的投资收益问题，同时部分地区的养老金投资策略较为单一，缺乏多元化投资

组合，难以有效分散风险并提高投资收益。 

三、关于推进养老金融发展的建议 

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尤为迫切。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多个层次，充分调动政府、企

业、个人等多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养老问题。 

针对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有如下建议：一是完善养老金金融体系。提高

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确保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和充足性，例如逐步

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实现全国统筹以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扩大企业

年金的覆盖范围和基金积累，通过政策和税收引导鼓励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发展

个人养老保险产品，提供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鼓励个人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和政策衔接。出台更多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等，以鼓励个人参与养老金的积累和投资，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养老

产业中。加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保险之间的衔接，形成相互补

充、有机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提高养老金运营效率。推动养老金基金的市

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提高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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